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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磚瓦曾經是我們生活中必需的建材，當時家家戶戶不是黑瓦就是紅瓦，屋牆

是由一塊塊的磚塊砌成，那冬暖夏涼的感覺與現代鋼筋水泥的悶熱差別甚遠，現

今電費高漲，節能減碳意識普遍，磚瓦冬暖夏涼的特性就成了建築的最需要，也

最昂貴的建材。 

磚瓦窯產業空間的形成與漢人在臺灣的墾拓有極密切的關聯，合院式的紅瓦

厝代表了漢文化在臺灣的分部，因此漢人來臺墾荒的同時也使得磚瓦窯相應而

生。磚瓦跟隨著漢人文化移入了臺灣，雖然產業移入的時間在荷蘭占據台灣時

期，但是其發展卻較慢在清末時期，從發展過程中發現在清朝、日治與國府期間，

傳統與現代對於磚瓦產業價值觀是不同的。因此，就竹子寮(三和瓦窯所在地區)



 

 

的磚瓦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僅可以觀察此產業變遷的輪廓，同時也可清楚

看出建材與生活的演變。 

二、磚瓦業的歷史沿革 

(一)明末清初的磚瓦產業 

明朝晚期臺灣是海上貿易的根據地，來臺的漢人無意以臺灣作為永久居住的

地方，因此當時漢人只有季節性在臺灣沿海一帶從事墾耕與貿易活動，而所搭建

的房舍建築僅僅是提供臨時性的工寮，使用的材料大多就地取材的木料與茅草

等。當時使用磚瓦建材的建築除了荷蘭時期所蓋的熱蘭遮城外，再者就是明鄭時

所建造的官方建築與商館交易所，相對於當時來到臺灣深入僻壤墾荒的這些漢人

與官兵，在當時是無法建造建材昂貴的磚瓦房，也無心為了暫時居住之場所多費

心思。那時在荷蘭占據與明鄭時期所蓋的這些磚造建築（如圖一），磚頭與屋瓦

大多從海運由閩南一帶運至臺灣，因此我們可以推論這些利用磚瓦所蓋的房舍應

該要集中在沿海一帶的河口港埠，越往臺灣內陸逼近，磚瓦房的數量也隨之遞

減。雖在荷蘭占據與明鄭時期荷蘭人曾雇用中國工匠來臺製磚瓦，明鄭時也有陳

永華「教匠取土燒瓦」說法，不過在當時的瓦窯數目應該不多，而且這種情形一

直到清中業，所以在明末清初時候，漢人所使用的磚瓦及所使用的建築材料大多

是大陸進口，而這些建築材料也因為產地差異造就而進口地方不同，在臺灣磚瓦

被大量使用與磚瓦窯出現的時間較晚，真正探究是清朝中葉之後的事了。 

 

圖一 明鄭時期台灣城遺跡 

資料來源：農業易遊網 



 

 

（二）乾隆年間磚瓦產業 

在乾隆年間，雖然已有記載以磚窯產業庄名的幾個村莊，但就乾隆輿圖上來

觀察，整個中南部地區也僅在彰化縣城外所繪有的圓形土窯（如圖二）並在旁標

誌磚仔窯庄，可見當時磚仔窯為數並不多。當時在臺灣的建築工匠師傅大多由大

陸渡海來台，再加上明末至清末間由於航運便利，大陸磚瓦要運到臺灣並非困難

事，在這些工匠師傅的比較下，他們還是喜歡用大陸製的磚瓦。有些大陸地區更

因建材而富有名氣，如泉州鐵器、興化杉板、磚瓦、福州的大小杉料等。不但民

間少用臺灣本地磚瓦，就連地方政府在使用磚瓦也頗為謹慎，台灣產的磚瓦除了

較為昂貴之外，還得考慮地域環境與當時社會的治安狀況等其他環境與社會因

素。在環境方面，臺灣土地沙質重、容易浮動，並不適合蓋磚造的建築；再來就

是磚造城垣如果被盜匪或叛軍佔據作為叛亂基地，這對清政府來說並不是一件好

事，因此，清治在臺灣磚瓦產業的發展受到多方面的阻擾。 

 
圖二 天工開物的圓窯 

資料來源：明朝宋應星《天工開物》 

 

(三)清中葉磚瓦產業 

同樣在清中葉時以莿竹作為建材是民間普遍的現象，在官方也以莿竹作為鳳

山縣建城的建材，這是採納了多方意見與現地考核所做岀的決定，其中一項是經

過經濟評估後才下的結論，原由是鳳山縣草創之初磚頭取得不易，臺灣所產磚石

價格昂貴，要便宜的磚石需仰賴大陸內地的供應。清中葉時，雖因為軍事與防禦



 

 

的考慮，而想以磚石建城，但最後仍決定以莿竹替代磚石建城。臺灣真正以磚石

建城要晚至乾隆年間（1788年）開始，但是當時只有府治及原稱諸羅（嘉義）的

兩處建築磚城，鳳山縣城（包括埤頭新城、興隆舊城）真正以磚建城的時間是道

光年間（1838年）時期。在雍正年間（1723年）小竹上里已有磚瓦窯地名出現，

但磚瓦窯為數不多且產量也少，而所生產磚瓦價格高於大陸內地，因此用磚來建

城勢必花費相當龐大費用，依據蕭道明《清代臺灣鳳山縣城的營建》與張朝隆《清

朝鳳山縣治遷移之研究》兩篇論文研究，說明當時除了清廷不願花錢建造城垣

外，縣治政府也無力購買磚石來供給建城所使用，只能仰賴民間捐贈。因此，清

政府經營臺灣初期，大多的磚石與建築材料要仰賴大陸進口，臺灣產的磚瓦少且

昂貴，只有少數有錢的人買得起，而初期進入臺灣內陸墾荒的墾戶佃農大多為流

民，無力購買這些磚瓦。如此看來，磚瓦窯業在鳳山縣城的發展應該是清中業之

後鳳山縣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度時，才隨之發展開來的。 

 

(四)清中葉後磚瓦產業 

根據光緒二十年（1894年）屠繼善主修之《恆春縣志》所記載：「案台南（臺

灣之南部）就地不岀杉木，即石料磚瓦，亦不及內地之堅實。當時材料均由福建

船政局購運來台；工匠亦由閩渡海而來。」，從文中得知南臺灣向大陸購置磚瓦

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清末。到清中葉後期，閩粵沿海居民大量移居臺灣，臺灣島因

此被大規模開發，但卻沒有帶動臺灣製磚產業的發展，沿海各地貨物流通及島內

農產品運往大陸的影響，大陸成為臺灣日常生活用品輸入的重要地點，這也包含

了建築材料（磚瓦），除了建築材料是由大陸輸入臺灣外，另一方面連建築工人

也由大陸聘請來台，通常蓋房子的磚瓦採購是由這些工匠師父所決定，而品質

好、便宜且得心應手大陸的磚瓦，就這些條件的比較下，成為首選，磚瓦工匠對

於不熟的臺灣貨也就不敢冒險嘗試了。因此，明末至清末磚瓦產業在臺灣南部發

展的情形有就欲振乏力。如此看來，臺灣磚瓦窯業發展時間甚晚，影響臺灣磚瓦

窯業發展的主因有三個： 

1、漢人移民文化對磚瓦產業的影響。 

2、台海貿易對磚瓦產業的影響。 

3、政治力介入對於磚瓦產業的影響。 

窯業活動開始發展應是在清末。從漢人的移民文化來看，早期漢人移民臺

灣，受限於磚瓦建築材料取得不易的情形下，大多就地取材廣泛的使用莿竹與茅

草之類來搭蓋建物，有些乾脆直接佔用原住民使用過所遺留下來的屋舍當作拓墾

時的臨時工寮，但隨著漢人大量來台定居，磚瓦便逐漸的被引入臺灣使用，不過



 

 

這也僅限於沿海一帶發展較為繁榮的城市，城鎮外的民居大多還是以就地取材的

建材為主。清康熙後，南部大部分的聚落皆已形成，市街發展也到達了一個程度，

臺灣所生產的物資甚至可以回銷至大陸，有能力的商人或地主也大多購買磚瓦來

作為建材或被庄民集資買來作為蓋廟的材料，這是他們在多方比較下所做的選

擇，當時的磚瓦建築就集中在沿海市街、公有建築視為富賈人家的象徵，一般處

於低下的佃農階層能仍是無力蓋磚瓦房的。 

 

(五)日治時期磚瓦產業 

1894年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隔年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給日

本，局勢的改變讓臺灣本地的磚瓦窯業終於有了鹹魚翻身的機會，不再像以往一

樣只能向大陸內地購買磚瓦，磚瓦也得以成為台灣產業的一部分。這種榮景在竹

子寮地區最能清楚地看見。磚瓦窯業的進入使得竹子寮的生活作息為半年做田，

另半年做窯，可見在當時磚瓦窯業已經遍及整個竹子寮地區。日治時期的臺灣磚

瓦是被視為落後的土法所煉治，而從日本引進新式窯體所生產的紅磚，則是現代

化進程的象徵。雖然如此，但臺灣磚瓦窯業卻是一個在傳統空間脈落下生存的產

業，其生產方式在文化上有特殊的傳承意義，因此日本磚瓦與臺灣傳統磚瓦的生

產背後有著全然不同的文化意義，並沒有產生互相競爭的現象。 

日治時期由殖民政府所引進的磚瓦窯體，同時也引進機械化的製磚石與燒瓦

的技術，不過這些技術一直到日治末年才開始被引進竹子寮為民間瓦窯業所應

用，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磚瓦與臺灣民間磚瓦生產，是兩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

的運作。日本資本家對於臺灣所製磚瓦稱為土法所製，其品質控制不易，所以引

進西方窯體，專門在臺灣燒製日方專用磚瓦，以代替臺灣磚瓦。當時的磚瓦產業

雖不是日方的主要產業，但是仍具有廣大的市場，臺灣民間瓦窯業由於受到殖民

經濟的刺激與給予工作的機會，再加上傳統地主、佃農間的結構改變，有些佃農

開始有積蓄買地或是蓋竹管瓦厝，所以瓦窯業也隨之蓬勃發展，在昭和年間，當

時的高雄洲有多達八十家的民間磚瓦窯場在生產民間所使用的磚瓦。 

中日戰爭開打後，竹子寮地方的窯業處於停燒的狀態，磚瓦業者間在整體社

會與文化結構下所發展出的的市場關係也被破壞，這種結構性的破壞，導致戰後

磚瓦生產由多元性的地方產業朝向機械化、量產化與資本化的現代產業發展，這

樣的變化使得傳統產業面臨了新時代的浩劫，只追求產量與降低成本的經濟考

量，不到十年光景，臺灣磚瓦業急轉直下跌到谷底。 

 



 

 

(六)光復後磚瓦產業 

臺灣光復後，戰爭被破壞房舍的興建，所需要的磚瓦的數量也大幅度的增

加，由於當時磚頭與日用器皿已有專屬窯體燒製，如：目仔窯燒磚或日用陶器、

硘仔窯燒日用陶器、八卦窯燒磚頭。因為分工生產的因素，竹子寮一帶瓦窯開始

專燒屋瓦而不再雜燒其他的產品，況且以竹子寮黑土不過水的特性，最適合拿來

做瓦，因此光復後十年期間三和瓦窯場生意訂單接不完，磚瓦生意源源不絕。 

光復之後竹子寮磚瓦窯業興盛十五年，過後因為面臨各方面的打擊，磚瓦產

業開始逐漸蕭條。機械化生產取代瓦工師父的創造行為，大量瓦工從窯場離開到

其他地方工作，瓦場內的產業動力完全由機械取代，由於機械的大量生產也導致

竹子寮黏土礦資源迅速枯竭，土地使用結構的改變造成了土礦材料難以取得的窘

境，再加上石化工業與可替代性建材的逐一增加，磚瓦窯業市場一日不如一日，

許多窯廠面臨了停燒的命運。就在六十六年的賽落瑪風災的重創下，竹子寮磚瓦

窯業從此一噘不振，隨著民國六十五年到七十年左右的房地產炒作，磚瓦窯業者

在敵不過暴利的引誘下紛紛變賣土地來謀取利益，而竹子寮磚瓦窯業與硘仔窯也

從此消失，只剩下三和瓦窯場仍繼續在燒製磚瓦。 

 

三、從人工到機器的變遷 

在高雄大樹這裡雖然以往稱為「瓦窯」，不過光復後被改稱「龜仔窯」，「龜

仔窯」是竹子寮地方給予「瓦窯」的特殊名稱，其名稱的由來是透過「產業」與

「地方」生活所產生的空間名稱，因此「龜仔窯」當屬於「竹子寮」在地的語彙

而不是所有「瓦窯」的泛稱。 

窯場在營運初期大致上是以人力與獸力為主，因此在機械化生產後有著不同

的產業空間組成與流程。在人力與獸力為主的時期可分為「坳土場、煉土場、瓦

埕、瓦寮、龜仔窯、燃料堆置區與磚瓦成品堆置區」，就早期與現代說明如下： 

 

表一 窯場動力來源比較 

項次 人工（日治時） 器械化（光復後） 用途 

1 人力或獸力踩土煉土 煉土機、抽風機 煉土 

2 人工以木製磚瓦模 壓擠成型機、切片機 製磚瓦坯 

3 人力或獸力搬運及運輸 手推車、堆高機、卡車 運輸 

資料來源：參考文獻整理 



 

 

光復後，大多數的磚瓦場都放棄了傳統手工製作磚瓦的方式，而完全以機械

成型的方式來製作磚瓦坯，製坯的速度快，一台煉土機加上一條輸送帶，再加上

一台打坯或成型機，就可以做出30個工人的工作量，如果一個工人平均一天做一

千塊磚頭，那一台機器一天平均可以做三萬塊。這種效率在瓦窯場的工人看到了

都極為驚訝，有些師傅工與瓦工也開始擔憂自己的前途，即使擁有製磚瓦技術的

師傅，這時也變成無用武之地了，長久以來所形成的組織模式，也因此要開始改

變。將今昔製程的不同做個比較： 

 

（一）坳土 

坳土場是堆放土礦的地點（如圖三）。從土礦場取回的土礦必須經過坳製（陳

腐）的過程，練出來的土坯才會強韌有彈性。坳製好的土礦由牛車載到窯場坳製

準備煉土，現今則以機器輸送帶代替牛車（如圖四）。 

圖三 堆置土礦      圖四 運輸土礦 

（二）練土 

練土的目的在於藉由反覆揉捏擠壓，以排除氣泡、使土坯的濕度和緊密度能

均勻。傳統練土多以「踩土」方式進行，其過程非常耗費勞力，土團的練製是由

牛隻與窯工合力踩踏而成的。煉好的土團被工人挑至「瓦埕」（指放土團的地方）

堆放，準備由工人進行製作磚瓦的工作。現在以由練土機、抽風機所取代，已不

需再花太多人力。 

 



 

 

（三）製坯 

「瓦埕」是製作磚瓦坯的場所，窯場內的員工以線弓刮取土坯透過木製模具

「磚斗」或「瓦斗」壓印而成磚瓦坯（如圖五），這樣的動作稱「踏瓦斗」。現今

用壓擠成型機、切片機，來代替人力，可以大量生產。 

圖五 手工製生胚—特殊磚 

（四）陰乾 

「瓦寮」是存放曝曬後磚瓦坯的場所。登瓦的師傅將乾燥瓦坯放置「瓦寮」

將之疊成一筒筒（成排向上堆砌的瓦坯）繼續陰乾，除了「踏瓦斗」，在這個空

間裡尚有「蔭土角磚」「蔭尺仔磚」、「作柳條、花窗、金錢磚」等其它磚坯製品，

也一起在這個空間裡完成，經同樣的曝曬程序後置入瓦寮內存放陰乾。 

 

（五）入窯 

「龜仔窯」是燒瓦的場所，在瓦窯場內

有一些專門負責挑磚瓦坯的工人，工人將陰

乾好的磚瓦坯搬給「入窯」師傅進行入窯（疊

磚瓦坯）的工作（如圖六）。入窯師傅必須謹

慎且均衡的把磚瓦坯從窯室的底端向上疊

起，並依據火蛇在窯室內躥燒的方向及窯室

內各個部位溫度的不同，將適合的製品種類

正確地堆放合宜的位置。 

 圖六 窯體內部堆放情形 



 

 

（六）燒窯 

「入窯」完畢後，由燒窯工人將燃燒區的燃料放入窯體，以進行維持長達三

個月的燒製期。開始時先以小火燒製一個月，再以大火連續燒一個月後封窯冷

卻，冷卻後要一個月後才可取出成品（如圖七）。 

圖七 窯體燒窯情形 

（七）成品 

在興盛時期，燒製好的成品，就散佈在台21公路兩側，分類堆放著（如圖八），

方便瓦販駕牛車載運磚瓦去販售。現今雖以車輛為運輸工具，但產量卻不像以

往，有訂單才開窯，無訂單就停工。 

圖八 青瓦成堆 



 

 

四、三和瓦窯場的歷史 

「源順安煉瓦工場」在李意接手後改名為「順安煉瓦場」，它就是「三和瓦

窯」的前身。當時的李意因販賣豬肉與當上地方的保正，在經濟與政治地位擁有

優勢，而多年的行商與從政，讓李意了解如何應用政治與經濟關係來治理家族事

業，並透過其政治角色，成為少數幾個在地方上能與日本政府溝通的特殊人物。

「順安煉瓦場」就開設在目前三和瓦窯廠的位置上，李意是三和瓦窯的創始人。

那時李意選擇了與日人合作，同時也受地方推舉當上地方保正，保正雖是無給

職，但可藉著與殖民政府所建立的關係而取得土地的使用權，得以經營瓦窯業。

因此當時竹子寮大多數的瓦窯業者都是地主的身分，同時也是地方行政官、瓦窯

業主、地主，與其政治間的多重角色成了不可分的關係。 

後來社會文化結構的轉變，大多數的佃農可以開始累積自己的財富來蓋紅瓦

大厝，李意也藉此得以由佃農、贌耕者（租地耕做者）開始累積財富，買土地做

起磚瓦生意，另一方面藉著身為保正的身分開始買入土地或贌耕會社地，日治後

他更受了日本教育，成為竹子寮中少數的知識份子，再加上為人正直而當上了地

方保正。 

民國六十五年到六十九年間因房地產景氣上揚的影響，竹子寮的農人與一些

磚瓦窯廠業主受了不少衝擊與利益的引誘，將磚瓦廠的這些土地拿來蓋販厝，因

為原本不值錢的土地可以拿來蓋房子賺錢，它的獲利實在太大了，所以大多數的

窯場都將土地變賣來參與地皮炒作，大家對於土地的價值觀也開始有所改變。其

實來竹子寮開設窯廠的業主大多是外地人，他們與竹子寮的關係不如三和瓦窯與

竹子寮聚落間的關係來的深厚。第二代窯主李玉柱的腦子是這樣想的「竹子寮、

家、土地、祖公業」，因此他放棄公務人員的職業，接下了龜仔窯生產的棒子，

李玉柱接手窯廠時是以生產傳統的磚瓦為主，當時整個竹子寮的瓦窯業已在谷

底，他實在很想把窯場關了，但心想因為瓦窯是祖先傳承下來的，關了對不起祖

先，而且龜仔窯已成為李家的象徵，他不願讓別人看到它倒下去，所以一直存在

至今天。第四代窯主李俊宏說，他接下窯廠的工作是因為李家一直以來都做這

行，不做也奇怪的，也是家族傳承的這股力量，讓龜仔窯持續燃燒。 

民國七十年左右，龜仔窯燒出的一塊清水磚要八到十元，一般隧道窯廠一塊

磚頭只賣一元，將近十倍的價差，在當時混泥土所建的集合式住宅是主流，磚頭

被埋在水泥裡是看不到的，因此沒有人願意購買差價十倍的清水磚，現在窯廠的

生產只要有訂單就燒，沒訂單就停火。不過目前瓦窯已成為2001年歷史建築百景



 

 

之一，瓦窯生產的產品也遍布臺灣各地，第四代窯主也積極的參與大樹地區的文

史活動，而許多專家學者也進駐竹子寮為這裡盡一份心力。 

五、結論 

磚瓦窯業由移入性的產業轉變為竹子寮的地方產業，是由一群體竹子寮居民

所共同參與建構的，產業也因共同參與而逐漸的在地化並形成具地方特色的在地

產業，而這樣的產業空間因為在地化的過程，也使的整體的產業空間活動中再現

了竹子寮人對於竹子寮地方的認同，因為認同這項產業使得竹子寮的人不斷的注

入地方的精神力量，也因此成為傳統產業的動力來源，因此稱龜仔窯是竹子寮整

體生活的具體展現也不為過。但是隨著磚瓦產業機械化的導向使得窯場內瓦工、

師傅的流失，造成產業因地方而有意義，產業也因地方而有危機，產業在地化是

否可以為地方產業再開創一條新路，讓磚瓦產業再次展現地方之生命力，有待三

和窯場的努力。 

雖然經營是傳統產業，但在時代無情的變遷下，李俊宏先生已經有了危機意

識與體認開發產業新路線的前瞻性，如何改變經營方式是目前重要的課題。所以

拜舊鐵橋濕地公園地利之賜，他認為將來要結合市政府觀光動線，再配合文化傳

承與空間改造計畫，計畫三和瓦窯朝向「休閒、產業、文化、教育」等目標來經

營，讓瓦窯產業從傳統走出沒落，以創新的經營方式，讓瓦窯代代相承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江日昇《臺灣外記》下冊，卷十三，臺北，世界書局，1979。 

宋應星《天工開物》，臺北：中華叢書委員會印行，1955。 

李明賢《高雄縣聚落發展史》，高雄縣：高雄縣政府，1997。 

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的階段論和類型論—代序〉，《臺灣開發史研究》，臺北：聯

經事業出版公司，1989。 

石萬壽〈臺灣棄留議新探〉《臺灣文獻》，南投：臺灣文獻會 2002。 

呂淑梅《陸島網絡 臺灣海港的興起》，大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李乾朗〈南瀛古寺的建築匠派淺析〉，臺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2。 

陳新上《日據時期臺灣陶瓷發展狀況之研究》，臺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

文，1996。 

陳亮岑＜高雄竹子寮窯業生活空間變遷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碩士論文，



 

 

2003。 

陳信雄〈臺灣磚瓦窯的源頭與發展〉，《陶藝》，第18卷第2期，臺北：陶藝出版社

1995 

《大員商館日記》，1936年條，1937年條，轉引自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志略》，

經濟史四集，頁43。 


	一、前言:
	二、磚瓦業的歷史沿革
	三、從人工到機器的變遷
	四、三和瓦窯場的歷史
	五、結論

